附件1

2017年度高校新任辅导员岗前培训考勤细则

1.学员因故不能参加培训，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向学校学工部（处）请假，由学校学工部（处）报市教委德育处备案后准假。
2.每次请假单元为半天，整个培训期间请假次数不得超过3次。迟到或早退3次按请假1次计算。
3.累计请假3次以上，或无故缺席1次，一律视作学员自动退出培训。
4.考勤须本人根据培训组织方的要求操作，不得请他人代为考勤。有此类情况，代考勤学员与缺勤学员按相同规则处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请假单
   时间：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  名
	
	学  校
	

	联系手机
	

	请假类别
	1.事假       2.病假        3.其他

	请假时间
	

	请假事由
	

	学校学工部（处）意见
（须盖章确认）
	

	备  注
	


附件2
2017年第一批高校新任辅导员岗前培训参训人员汇总表

学校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/手机：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年月
	所在部门
及目前岗位
	学科专业
	最高
学位
	毕业
时间
	入校
时间
	工作经历（月）
	手机
	电子邮箱
	身份证号码
	职业
导师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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